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发改委
获悉，1月 20日十堰市采价显示，与
上期相比，本期 23 种商品 17 涨 4
降。其中猪肉价格小幅波动，蔬菜
价格阶段性上涨。

本期，猪精瘦肉每 500克均价
18.34元，较上期上涨 2.28%；猪腿
夹肉每 500克均价 14.73元，较上期
下降 3.05%；猪排骨每 500 克均价
24.00元，较上期上涨 3.73%。牛肉
每 500克均价 28.99元，较上期上涨
1.93%；羊肉每 500 克均价 27.42
元，较上期下降 0.81%。鸡蛋每 500
克均价 5.79元，较上期上涨 1.77%。

本期蔬菜均价 2.28元，较上期
均价 2.15元上涨 6.05%。其中大白
菜每500克均价0.94元，较上期上涨
0.90%；小白菜每 500 克均价 2.33
元，较上期上涨 10.09%；包菜每 500
克均价 1.35元，较上期上涨 1.89%；
黄瓜每500克均价3.09元，较上期上
涨 19.31%；茄子每 500克均价 3.60
元，较上期上涨 2.64%；西红柿每
500 克均价 3.45 元，较上期上涨
8.10%；青椒每 500克均价 2.92元，
较上期上涨 1.72%；白萝卜每 500克
均价 1.06元，较上期上涨 4.88%；土
豆每 500克均价 1.81元，较上期上
涨 0.46%。

鲫鱼每 500克均价 11.03元，较
上期下降 2.22%；草鱼每 500克均价
7.93元，较上期上涨 0.83%。苹果
每 500克均价 6.21元，较上期上涨
0.68%。干辣椒每 500克均价 27.80
元，较上期下降 2.66%。

随着春节临近，猪肉、蔬菜消费
需求增加，受节日消费刺激影响，蔬
菜及部分猪肉价格有所上涨，预计
春节后将逐步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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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23个非遗项目与春节有关
■记者 周仑

本报讯 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
售商品、严格落实收费公示……新春
佳节即将到来，重要民生商品和服务
价格备受关注。为维护节日期间良
好市场价格秩序，十堰市市场监管局
对全市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市场发
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

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各经营者要
严格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法
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自主
制定价格要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
用原则，为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的商
品和服务。

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
出售商品，不得利用虚假的或引人误
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进行交
易；严禁低标高结、不履行价格承诺
等价格欺诈行为。

经营者开展促销活动时，应当真
实准确、清晰醒目标示活动信息；开
展价格促销活动有附加条件的，应
当显著标明条件；开展限时减价、折
价等价格促销活动的，应当显著标
明期限。

住宿、餐饮、停车、交通等服务行
业经营者，要严格落实收费公示制
度，履行价格承诺，不得隐瞒价格附
加条件，不得以虚假标价、模糊标价、

虚假折扣等手段实施价格欺诈侵害
消费者权益；价格如有变化的，必须
提前公示告知消费者，严禁事后收取
未标明的费用。

各旅游景区（点）要在售票或服
务处醒目位置设立收费公示牌；政府
定价的旅游景区（点）要严格落实门
票价格优惠政策，不得通过分解项
目、强制服务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
准；不得强制捆绑收费，限制消费者
选择权，做到明码标价、诚信经营，严
禁欺客、宰客，净化旅游市场环境。

广大消费者若发现相关价格违法
行为，请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拨打
12345、12315投诉举报。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春节消费提示

不得在标价外加价出售商品
■记者 韩玉砚

■记者 王琪

蛇年春节将至，市城管执法委花卉研究所在城区街
头、游园广场摆放鲜花，布置春节主题景观，营造出喜庆
的节日氛围。 图/记者 刘成臣

本报讯 记者 1月 17日从市非遗
中心获悉，我市共有 23个与春节有关
的非遗项目，为春节这一盛大节日增
添了独特魅力。

这 23个非遗项目中，国家级项目
2个，分别为武当山庙会、郧阳凤凰灯
舞。省级项目 5个，分别为郧阳蚂虾
灯舞、竹山堵河剪纸、房县火龙、郧西
上津火龙、竹溪蒸盆制作技艺。

市级非遗项目有 16个与春节有

关，包括丹江口市水兽灯舞，郧阳彩
船舞、铁花龙灯，郧西县蚌壳灯舞、上
津高抬、花馍，房县玄武灯舞、正月十
三大巡游、皮影，竹溪县棒灯舞、万民
伞、吊蝴蝶、板凳舞，张湾区凤凰彩船
舞、蚌壳灯舞，茅箭剪纸。

城区街头
摆放鲜花迎新春


